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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医疗保障局文件 
 

 

 
济医保发〔2020〕16号 

 

 

关于进一步明确涉及第三者责任赔偿医疗费用

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有关问题的通知 
 

各区县（功能区）医疗保障部门，市医疗保险事业中心，各有关

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做好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对涉及第三者责任赔

偿医疗费用的支付工作，现就《济南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

法》的有关事项进一步明确如下： 

一、《济南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》第十八条规定，

医疗费用有第三者责任赔偿的，居民医保基金不予支付。各级各

部门要正确把握上述规定精神，已经有第三者实际赔偿的该部分

医疗费用，居民医保基金不再重复支付。超出第三者责任部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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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费用，仍由居民医保基金按国家规定支付。 

二、应当由第三人支付的医疗费用，第三人不支付或者无法

确定第三人的，在医疗费用结算时，个人可以向参保地医疗保险

经办机构书面申请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，并告知造成其伤

病的原因和第三人不支付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情况。

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经审核，确定参保人享受居民基本医保待遇

的，应按规定先行支付相应部分医疗费用。 

 

 

 

济南市医疗保障局  

2020 年 8月 17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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